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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0334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邹泳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快明确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程序的建议”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我局赞同您提出的建议。2025年10月《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5号）施行以来，我局结合经营主体退出工作总体安排，牵头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高院等部门，坚持“先易后难、分类处置、协同推进、防控风险”的工作原则，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工作，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工作：
一是建立工作机制，健全工作流程。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，制定本市经营主体退出工作实施方案，确定7类22项具体任务及各部门责任分工，细化分阶段推进时间表、路线图，明确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工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时，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，会同上述七部门对工作流程、部门协同、风险防控等重点任务进行全面部署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落地。
二是细化执行标准，统一操作尺度。全面开展底数排摸，对符合强制注销条件的公司，按照所属行政区划、强制注销时间节点等制定工作台账，实行动态管理。明确分类处置标准，将拟退出的企业分为“强制注销登记”“免予办理注销登记”“主动注销登记”等类型，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措施。健全异议审查规则，对每户拟强制注销的公司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配置专属链接，供异议人提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三是强化配套保障，防范化解风险。会同市数据局建设完成强制注销公司登记信息化系统，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，信息在税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间共享。会同市税务局对符合强制注销条件的公司，实行口径明确、标准统一的涉税配套管理，防控各类风险。会同市高院加强对强制注销登记法律制度的研究，梳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，为本市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工作提供法律支持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，严格按照本市经营主体退出工作实施方案，确保涉及到的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工作落实落细。
衷心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希望今后您能继续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宝贵建议。

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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